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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192名涉毒犯罪嫌疑人被起诉
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毒品犯罪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报6月 25日讯 6 月 25 日上午，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青岛
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市检察机关毒品犯
罪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25年
以来青岛市检察机关禁毒工作开展情
况，发布 6 件检察机关办理的毒品犯罪
案件优秀案例。

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
察长田峰在发布会上介绍，2025 年以
来，全市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强化法
律监督，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为推动
全市禁毒工作高质效发展以及“平安青
岛”建设贡献检察力量。全市各级检察
机关始终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持续
加大对相关犯罪的打击力度，2025 年 1
月以来，共办理审查逮捕毒品犯罪案件
80件92人，办理审查起诉毒品犯罪案件
115件192人，有罪判决100%。6件案事
例、经验做法被上级采用、推广。

全市各级检察机关还主动加强与侦
查机关、人民法院的沟通交流，2025年1
月以来共办理新型毒品案件 22 件 31
人。针对毒品案件隐蔽性强、取证难、指

控难度大等特点，检察机关不断提升证
据审查和出庭公诉能力，通过庭审观摩

“法治公开课”，向社会有力传导毒品严
打的司法价值导向。

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检察
机关依法开展侦查活动监督，依托侦查监
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实质性开展引导侦
查工作，对重大毒品犯罪案件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取证，依法监督纠正侦查机关立
案、侦查活动违法、漏捕漏诉漏罪；检察机
关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同时，深挖洗钱
线索，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社会管理漏洞，
向医疗卫生、市场监管等部门制发检察建
议，建议完善行业管理制度，有效推动精
神药品行业监管规范；对办理刑事案件中
发现的涉毒犯罪嫌疑人或涉毒违法人员，
检察机关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47件案情，
建议依法处置，对涉刑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需要继续执行剩余强戒期的，及时督促送
交执行；检察机关还对青岛市强制隔离戒
毒所开展了98次日常检察监督，探索形成
青岛强戒标准化工作体系。

为推动推动全民禁毒宣教走深走
实，全市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普法责
任，严格落实“谁办案、谁普法”的要求，
推动禁毒宣传进社会、进企业、进社区、
进学校、进大集，开展禁毒宣传工作 20
多次，受众超过两万人，进一步增强以案
释法、警示和预防犯罪的效果。

（青岛晚报/观海新闻/掌上青岛
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张恬）

本报6月25日讯 在国际禁毒日到
来之际，城运控股公交李沧巴士公司联合
春和社区警务室、青岛能源热电集团第二
热力有限公司及五洲佳世幼儿园，将389
路DD2385号禁毒主题车厢开进春和社
区，共同举办禁毒主题宣讲活动。社区居
民、公交驾驶员、热电职工与幼儿园师生
代表齐聚一堂，通过“室内阵地研学+流动
车厢宣讲”双场景联动，在沉浸式体验中
提升识毒、辨毒、拒毒能力，凝聚起警、社、
企、校共建共治的禁毒合力。

活动伊始，春和社区民警李欢带领
与会人员参观“和欢调解室”，结合基层
矛盾纠纷化解、隐患排查及便民服务等
实例，分享一线警务实战经验。公交驾
驶员代表围绕日常突发状况处置、联动
协作机制等内容，与民警深入交流，为跨
领域安全治理夯实基础。随后，民警围
绕今年禁毒宣传主题，系统讲解传统毒
品与新型合成毒品的分类、危害及识别
技巧，重点揭露伪装成“奶茶”“糖果”“邮
票”“潮饮”等形态的新型毒品的隐蔽性，

并警示成瘾性药物滥用风险，破除“猎奇
无害”的认识误区。

针对公交行业特点，宣讲专门设置

营运场景模块。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剖
析毒驾对公共安全的极端危害，详细讲
解驾驶员在途中识别涉毒人员的方法，

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操作规范，明确“拒
毒零容忍”的从业底线。

389路驾驶员田言海表示：“此次宣
讲补足了我的知识短板，更让我认清了
公共服务岗位上的禁毒责任。我一定将
所学融入日常，把好安全关。”390 路驾
驶员王修帅也深有感触：“禁毒不只是一
堂课，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日常责任。我
会把禁毒意识刻进每次出车，向乘客传
递拒毒理念，守好市民出行的平安路。”

宣讲结束后，全体人员登上 389 路
DD2385 号禁毒主题车厢，实地观摩这
一“流动禁毒课堂”。车厢内，“健康人
生 绿色无毒”等标语醒目，图文展板依
次排布，涵盖毒品危害、识毒技巧等实用
内容。展板上色彩鲜艳的图片和简明易
懂的科普内容，引得幼儿园小朋友们争
相围观，纷纷拉着驾驶员的衣角追问。
面对孩子们的好奇，田言海和民警用童
趣化语言耐心讲解，帮助他们在幼小心
灵中种下远离毒品的种子。

活动中，社区警务室向车厢赠送了
一批禁毒宣传手册，手册将统一摆放于
禁毒主题车厢内，供乘客免费取阅，让乘
客在出行碎片时间中学习禁毒知识，进
一步延伸宣传触角。 （青岛晚报/
观海新闻/掌上青岛记者 徐美中）

新闻发布会现场。

案例一：
江某某贩卖毒品、洗钱案
江某某在贩卖毒品过程中，利用

杨某某、王某某等人支付宝、微信账户
收取毒资，并通过将毒资在不同账户
中转账的方式掩饰毒资来源。市北区
检察院重点围绕毒品交易联系细节、
毒品来源、毒资流向，引导公安机关取
证，查明江某某故意混同资金来源以
洗白毒资，涉嫌洗钱犯罪的事实，检察
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依法予以追诉，获
得法院判决支持，彰显检察机关对毒
品犯罪全链条高压严打的坚定立场。

案例二：
牟某某容留他人吸毒案
牟某某以其个人名义到某酒店办

理入住登记，并在入住房间内多次容
留许某某、曲某某吸食冰毒。崂山区
检察院审查后，依法认定行为人入住
酒店、公寓、民宿等场所后，对上述场
所具有管理、支配权，在此容留他人共
同吸食、注射毒品的，属于刑法意义上

的“容留”，应予以惩处。针对办案中
发现的行业监管漏洞，检察机关依法
提出加强治安监管工作的意见建议，
在相关场所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督促
经营主体建立可疑人员报告工作机
制，推进毒品犯罪预防落地落实。

案例三：
杨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
杨某在家门口自家菜地非法种植

罂粟苗1149株。被查获后，杨某拒绝
主动铲除，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后
强制铲除。经检测，上述罂粟苗中检
出罂粟成分。针对杨某“种植少量罂
粟自用不违法且可以拒绝铲除”的错
误认知，胶州市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
段持续开展释法说理工作，促使杨某
认识到自身错误，从到案之初的拒绝
认罪到最后自愿认罪认罚。案件办结
后，检察机关注重以案说法，在社区开
展禁毒宣传教育，破除群众对种植毒
品原植物行为性质的认知误区，筑牢
全民禁毒思想防线。

案例四：
齐某某贩卖毒品案
齐某某明知依托咪酯已被列入管制

毒品目录，仍向李某某出售含有依托咪
酯成分的电子烟，李某某购买后吸食。
平度市检察院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机关全面收集电子数据与物证，固定行
为人主观明知的证据，成功指控、定罪。
针对新型毒品通常以“电子烟”“糖果”

“保健品”等进行伪装难以识别的特点，
检察机关综合开展禁毒知识进公园、进
社区、进校园活动，开展新型毒品犯罪预
防宣传，切实提高社会公众的防范意识。

案例五：
王某某贩卖、运输毒品案
王某某在网上发布毒品照片吸引

买家，吸毒人员矫某某与其网上联系欲
购买冰毒，王某某自外地驾车至青岛贩
卖给矫某某冰毒24克。李沧区检察院
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结合
网络发布信息、跨省运输的案件特点，
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固定行车轨迹、

资金往来等客观性证据，构建完整证据
链条，依法追诉运输毒品犯罪。为筑牢
网络禁毒防线，检察机关坚持“打源头、
断通道、控网络”工作思路，联动公安、
网信等部门，强化网络监管，切断毒品
犯罪的网络传播链条。

案例六：
丁某某、陈某贩卖毒品案
丁某某、陈某多次从药店购买管制

精神药品右美沙芬后，先后九次贩卖给
七名青少年吸毒人员。黄岛区检察院
通过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全面收集证据
证实二人明知右美沙芬滥用危害性、被
列管原因和购买人员追求精神刺激的
非医疗用途；通过自行补充侦查准确认
定陈某构成共同犯罪，并依法追捕漏犯
陈某。针对案件中暴露的麻精药品管
理漏洞，检察机关向职能部门制发检察
建议，推动构建长效机制，强化源头治
理；针对青少年滥用麻精药品问题，开
展青少年禁毒法治宣传，有效引导青少
年筑牢防毒拒毒思想防线。

■新闻链接 六起检察机关办理的典型案例

警社企校联动共筑拒毒防线。公交供图


